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1(縣市分館) 
 

新竹市圖書館____________ (分館)營運績效評量表 

委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 

項目 項目配分 自評小計 委員評分小計 委員意見 

（一）基礎建設 25    

（二）營運規劃 20    

（三）館藏資源管理 10    

（四）讀者服務 15    

（五）閱讀推廣及公共
關係 

15    

（六）閱讀環境 15    

（七）創新服務或特殊
事蹟 

10    

總分 110   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2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（一）基礎建設及服務 (本項計 25 分)  

1-1 

總館藏量
符合標準
中基本館

藏量要求 

（5 分） 

縣市圖書分館應有 2萬冊(件)。    

未達 1 萬 5,000 冊（件） 1 分 

1 萬 5,000 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2 萬冊（件） 2 分 

2 萬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2 萬 5,000 冊（件） 3 分 

2 萬 5,000 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3 萬冊（件） 4 分 

3 萬冊（件）以上 5 分 

1-2 

總館藏年
增加量符

合標準要
求 

（5 分） 

縣市圖書分館，每年至少增加 1,000冊(件)。    

  
未達 900 冊（件） 1 分   

900 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1,000 冊（件） 2 分 

1,000 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1,300 冊（件） 3 分 

1,300 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1,600 冊（件） 4 分 

1,600 冊（件）以上 5 分 

1-3 

期刊種數
符合標準

要求 

（5 分） 

縣市圖書分館比照鄉（鎮、市）立圖書館至少應有 30種

以上。 

   

未達 10 種。 1 分 

10 種以上，未達 20 種。 2 分 

20 種以上，未達 30 種。 3 分 

30 種以上，未達 40 種。 4 分 

40 種以上。 5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3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1-4 

各區服務
人口人均
購書經費
（5 分） 

本項指標計算公式：圖書資料購置費決算數/服務轄區

人口總數 

   

 

 

10 元以上，未達 15 元 1 分 

15 元以上，未達 20 元 2 分 

20 元以上，未達 25 元 3 分 

25 元以上，未達 30 元 4 分 

30 元以上 5 分 

1-5 

網路頻寬 

（5 分） 

本項指標，以全市圖書館（含總館及分/區館）供讀者

使用網路頻寬(傳輸速率)下載情形 

   

未達 5M 1 分 

達 5M-10M 2 分 

達 11M-20M 3 分 

達 21M-99M 4 分 

達 100M 以上 5 分 

（二）營運規劃 (本項計 20 分)  

2-1 

業務統計
及評鑑之
辦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熟悉館藏量、閱覽、流通、資訊檢索及

推廣活動等各項業務統計查詢操作。 
1 分 

   

2.符合 1，且能定期紀錄各項業務統計並妥
善保存檔案。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每年能確實依限提供公共圖書
館統計系統正確之統計資料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針對各項業務統計進行分析
及自我評鑑。 

4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4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5.符合 4，且能依據評鑑內容進行分析與改
善。 

5 分 

2-2 

讀者意見
之處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建立讀者反映意見之管道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能處理並回復讀者意見。 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針對讀者抱怨意見進行原因
分析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針對讀者抱怨意見提出改善
措施，並加以改善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定期了解讀者對處理及回復
內容之滿意度。 

5 分 

2-3 

人員組織

管理 

（5 分） 

1.確實製作每月人員排班表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調班註記清楚確實。 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依例假日或館內活動安排足
夠且公平均衡之人力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有完善公平之工作職掌分
配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在工作上互相交流協助，提
升工作效能。 

5 分 

2-4 

館員參加
教育訓練
時數 

（5 分） 

1.館員平均受訓時數未達 6 小時 1 分    

2.館員平均受訓時數 6 小時以上，未達 10

小時。 
2 分 

3.館員平均受訓時數 10 小時以上，未達 15

小時。 
3 分 

4.館員平均受訓時數 15 小時以上，未達 20

小時。 
4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5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5.館員平均受訓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。 5 分 

（三）館藏資源管理 (本項計 10 分)  

3-1 

館藏維護

與管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提供圖書、期刊、報紙等一般圖書資
料。 

1 分 
   

2.符合 1，且館藏排序陳列整齊，無過多
錯置狀況。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有清楚標示館藏分類，以利
讀者找書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兼顧分齡、分眾之讀者需
求或地方特色，建立所需之館藏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不定期規劃各類主題展示
及推薦館藏。 

5 分 

3-2 

圖書資料
之徵集 

（5 分） 

1.能依規定新書確實核編、點收及加工上

架。 
1 分 

   

2.符合 1，且採購之新書能於期限內處理並

上架供閱。 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依照圖書資料贈送處理之相

關規定，受理各界捐贈或交換之圖書。 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受理之贈書或交換圖書能分區

標示處理，無雜亂囤積狀況。  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受理之贈書或交換圖書能有計

畫性挑選書籍上架供閱，並搭配相關處

理方式。 

5 分 

（四）讀者服務 (本項計 15 分)  

4-1 1.服務規定能公告周知。 1 分   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6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各類讀者
服務之辦
理 

（5 分） 

2.符合 1，且能依正確程序辦理各項服務流

程(如熟悉工作系統操作、告知讀者到期

日等)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服務態度友善具熱忱。 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熟悉各項服務內容，積極且

正確指引讀者利用。 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為不同類型讀者需求提供適

當之服務措施。 
5 分 

4-2 

電子資源
與資訊檢
索服務之

辦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提供讀者便於使用之網際網路檢索環

境及相關設備。 
1 分 

   

2.符合 1，且館員熟悉電子資源內容及使用

相關規定，並能妥善公布周知。  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提供電子載具設備及相關教

學供讀者館內電子閱讀。 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依圖書分館（區館）館藏特

色或讀者需求整理各類電子資源（含免

費之網路資源）推介及推廣，提供讀者便

於使用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辦理電子資源利用與資訊檢

索課程或活動。 
5 分 

4-3 

視聽服務
之辦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依照視聽資料使用及服務之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1 分 

   

2.符合 1，且視聽資料能提供讀者外借(含

預約及通閱館藏)。 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定期檢視損壞之視聽資料以
確保正常使用。 

3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7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4.符合 3，且能辦理視聽館藏推介及推廣。 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提供視聽資料內閱服務、電
影欣賞活動，並提供相關設備，或其他視
聽服務措施。 

5 分 

（五）閱讀推廣及公共關係 (本項計 15 分)  

5-1 

推廣活動
之辦理  

（5 分） 

1.能定時更新推廣活動訊息於館內公告周
知。 

1 分 
   

2.符合 1，且能積極宣傳館內推廣活動。  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自行規劃閱讀推廣活動(如
借閱送小禮物等)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為不同年齡層規劃活動或辦

理多元類型(如展覽、演講、研習班、展
演等)推廣活動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結合外部資源共同辦理推廣
活動。 

5 分 

5-2 

志工運用
與管理 

（5 分） 

1.能運用志工(含學生志工)協助館務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能訂定（或依照）志工召募及
訓練計畫，召募分館（區館）志工。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依志工從事的工作不同給予

適合的訓練。 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志工持有服務紀錄冊人數達
70%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鼓勵並協助分館（區館）志
工團隊之聯誼活動、志工興趣小組活動
等）。 

5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8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5-3 

公共關係
與外部資
源之合作
互惠 

（5 分） 

1.能以海報、宣傳摺頁、刊物或其他形式等
主動提供讀者館務介紹、服務資訊及活
動訊息。 

1 分 

   

2.符合 1，且能透過社群媒體或發新聞稿等
方式提升圖書館能見度。 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結合外部資源（如學校班訪
或合作活動、社區廣播、公聽會、區里會
議等方式）進行圖書館服務或活動之宣
傳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與外部單位合作(如學校、
社區等)，辦理檢索技巧、網路資源查找
技巧等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。 
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結合外部單位的需求，規劃、

提供特色服務及活動。 
5 分 

（六）閱讀環境 (本項計 15 分) 

6-1 

整體氛圍 

（5 分） 

1.入口標示具備可視性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能具備吸引力。 2 分 

3.符合 2，且能營造舒適溫馨的閱讀氛圍。 3 分 

4.符合 3，且能反映出分眾服務族群之特性

及需求。 
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能依讀者意見進行適當調整回
饋。 

5 分 

6-2 

空間環境
規劃與維

1.消防通道、動線維持順暢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保持場館內環境整潔，物品分
門別類放置，排列整齊。 

2 分 



  

*本表所稱標準及規定，係引自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〉（民國 105年 8月 11日教育部訂定）。 

3-4-9(縣市分館) 
 

指標項目 評量內容 
評分
標準 

自評結果與說明 
委員分數 自評

分數 
自評說明 

護（5

分） 

3. 符合 2，且能具體劃分讀者不同目的之
使用動線。 

3 分 

4. 符合 3，且內部空間開闊明朗，已儘量
避免不必要之死角。 

4 分 

5. 符合 3，且內部空間採模矩系統規劃，

考慮到未來館藏發展之需求。 
5 分 

6-3 

各項設備
維護 

（5 分） 

1.燈光照明設備正常運作且照度適宜。 1 分    

2.符合 1，且電腦區、桌椅、空調、飲水機、
監視系統等設備皆正常使用、運作。 

2 分 

3.符合 2，且電腦、消防、空調、飲水機等
設備定期保養有記錄。 

3 分 

4.符合 3，且機體外表保持清潔，標示清楚。 4 分 

5.符合 4，且規劃照明空調等節能措施具體
實施。 

5 分 

（七）創新服務或特殊事蹟(本項計 10 分) 

創新服務
或特殊事
蹟加分
（10 分） 

例如特色館藏建置推廣、創意作為提升服
務效益或相關服務內容分析等，請自行描
述並提出佐證資料，由評鑑委員彈性評分。 10

分 

   

 


